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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义乌市高水平建设民航强市 高质量发展低
空经济实施方案（2025-2027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，抢抓航空发展新机遇，加

快建设民航强市，打造义乌特色低空经济发展高地，根据《浙江

省人民政府关于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的

若干意见》、《金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（2024-2027 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,市交通运输局牵

头起草了《义乌市高水平建设民航强市 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实

施方案（2025-2027）》(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)，起草情况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4 年 7 月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《中共中央关

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明确指出

“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”。2025 年 3 月，国务院政府工作

报告提出：“推动商业航天、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

展”。发展航空事业，培育低空经济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

重大科技和经济战略，也是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、新动能。

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、超前布局，2024 年 7 月发布《浙江

省人民政府关于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的

若干意见》，部署全省各地区、各部门深入推进民航强省建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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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空经济发展。

义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部署市交通运输局等

部门牵头推进，要求全力以赴推动我市民航强市建设和低空经济

发展，高标准编制《实施方案》，并将《实施方案》纳入 2025 年

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市交通运输局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

决策部署，牵头草拟《义乌市高水平建设民航强市 高质量发展

低空经济实施方案（2025-2027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明确指导思想、

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，提出重点任务和落实举措，推动我市全面

打造现代化民航强市和低空经济发展高地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4 年 8 月，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，市交通运输

局牵头梳理全市航空产业和低空经济发展现状，组织调研先进城

市发展经验，研究我市发展战略和对策。2024 年 9 月-10 月，市

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 2 次部门座谈会，深入企业开展调研，结合

各部门、企业意见建议，编制《实施方案》初稿。2024 年 11 月

至 12 月，根据《金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（2024-2027 年）》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

稿。2025 年 3 月 31 日，《实施方案》列入 2025 年度义乌市人民

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4 月 7 日，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向

全市 46 个部门、镇（街）和国企征求意见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：一是总体目标。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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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7 年，建成航空运输全球通达、航空产业集聚繁荣、低空基

建创新领先、低空应用广泛深入、低空安全保障有力的高水平民

航强市和低空经济发展高地，为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提供强劲动

能和强大支撑。二是重点任务。主要开展统筹协调发展行动、空

港枢纽提升行动、航空产业集聚行动、低空商贸拓展行动、低空

交通发展行动、低空应用创新行动、低空安全保障等 7 大攻坚行

动，统筹实施 29 项重点任务，在对照上级要求的基础上，进一

步突出义乌特色、深化落实举措。三是组织保障。要求强化组织

领导、健全工作机制、加强要素保障等，推动《实施方案》落地

见效。

义乌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4 月 22 日


